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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权

益分配预案已由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2015年4月17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2、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3、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回购账户。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84,249,78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

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元；持有

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

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实施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5月

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23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01＊＊＊＊＊592

陆利华

3 01＊＊＊＊＊584

姚红霞

4 01＊＊＊＊＊338

徐 俊

5 01＊＊＊＊＊649

徐应林

6 01＊＊＊＊＊732

倪六顺

7 01＊＊＊＊＊188

卓 艳

8 01＊＊＊＊＊817

信云海

9 01＊＊＊＊＊072

胡斌强

10 01＊＊＊＊＊197

张晓伟

11 01＊＊＊＊＊848

唐汉胜

12 01＊＊＊＊＊979

沈晓永

13 01＊＊＊＊＊957

曹建平

14 01＊＊＊＊＊613

施惠中

15 01＊＊＊＊＊837

詹先旭

16 01＊＊＊＊＊737

沈金祥

17 01＊＊＊＊＊841

刘元强

18 01＊＊＊＊＊142

高宝才

19 01＊＊＊＊＊164

沈 红

20 01＊＊＊＊＊994

丁观芬

21 01＊＊＊＊＊180

李 柠

22 01＊＊＊＊＊225

沈咏梅

23 01＊＊＊＊＊251

王桂珍

24 01＊＊＊＊＊918

姚永才

25 01＊＊＊＊＊471

雷 梅

26 01＊＊＊＊＊253

王俊峰

27 01＊＊＊＊＊468

沈惠文

28 01＊＊＊＊＊958

鲁守余

29 01＊＊＊＊＊421

赵建峰

30 01＊＊＊＊＊340

黄星娣

31 01＊＊＊＊＊977

盛芷宁

32 01＊＊＊＊＊735

俉宗取

33 01＊＊＊＊＊835

徐平华

34 01＊＊＊＊＊432

冯铁海

35 01＊＊＊＊＊919

冯越敏

36 01＊＊＊＊＊094

许俊兵

37 01＊＊＊＊＊276

徐最明

38 01＊＊＊＊＊258

张文宽

39 01＊＊＊＊＊491

胡 杰

40 01＊＊＊＊＊534

杨 峰

41 01＊＊＊＊＊446

朱明民

42 01＊＊＊＊＊805

吴云刚

43 01＊＊＊＊＊084

沈凤良

44 01＊＊＊＊＊645

丁友林

45 01＊＊＊＊＊112

姜彩霞

46 01＊＊＊＊＊699

熊 斌

47 01＊＊＊＊＊035

冯晓良

48 01＊＊＊＊＊861

林惠根

49 01＊＊＊＊＊507

唐新忠

六、本次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14,527,493.4�元（含税），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总额为0股，送红股0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588号

咨询联系人：徐俊、叶盼

咨询电话：0572-8405322，0572-8405635

传真电话：0572-8822225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002504

股票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

2015-022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15年04月27日发出了《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

已于2015年04月2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公开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15年0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0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05月20

日—2015年0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05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05月20日15:00�至2015年0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甄建涛女士

4、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朝来高科技产业园7号楼六层。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江苏东光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274,326,039� 股，占公司股份总

股数的66.4656%。 其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4人，代表股份274,289,838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股数的66.4568%；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6,201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股数的0.0088%。

2、本次参会的股东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外的其他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4905915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1886%。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

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审计机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王德宏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4,306,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

19,5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4,886,4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25%；反对1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2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5月15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20日上午10:00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夏曙东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

根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中的发行数量、融资规模和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夏曙东、夏曙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非关联

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具体如下：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

有效期内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本次发行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4,325.0564万股（含4,325.0564万股）。

在上述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认购情况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其中重庆中智慧通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拟认购不超过4,514,672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数量范围为0股

至451.4672万股。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重庆中智慧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内

的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

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10名的特

定对象。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

对象。 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

次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

价方式确定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按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1、定价基准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4年12月17日）。

2、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22.15元/股（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重庆中智慧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

期满后，公司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95,800.00万元，拟

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1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80,072.50 72,000.00

2

收购北京远航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0%

股权项目

8,800.00 8,8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5,000.00 15,000.00

合计

103,872.50 95,8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将不超过项目资金需要量。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

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投资需要，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

募集资金到位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

共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夏曙东、夏曙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全文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夏曙东、夏曙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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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图们市石岘镇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6,068,893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1.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艳民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修刚先生、独立董事卢相君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崔文根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会计报表审

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6,068,893 100 0 0.00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13.01

金义善

166,039,255 99.9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公司

2014

年度 利润

分配预案

6,454,849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向银行申请办

理融资授信额度的

议案

6,454,849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续聘中准会计

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 合 伙

）

为 公 司

2015

年度审计 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6,454,849 100.00 0 0.00 0 0.00

11

关于修订公司

《

股

东 大 会 议 事 规 则

》

的议案

6,454,849 100.00 0 0.00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济维律师事务所

律师：隋海波、李国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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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5月11日以专人

送达、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2015年5月21日下午16时30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

参加会议的董事9人，董事修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公司董事崔文根先生代

为表决，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郑艳民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由于独立董事的更换， 导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完善，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重新调整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 调整

后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艳民

委员：修刚、蒋世奎、冯茹梅、崔雪梅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义善

委员：郑艳民、崔文根、冯茹梅、崔雪梅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崔雪梅

委员：修刚、董晓峰、金义善、冯茹梅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冯茹梅

委员：郑艳民、许志强、金义善、崔雪梅

有效票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方式，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无限售条件的自然

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按5%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现金红利0.2375元；有限售

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现金红利0.2250

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2250元；香港联交所投资者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现金红利0.2250元。

本公告中所涉及款项币种均为人民币。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7日

除息日：2015年5月2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5月28日

一、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5年5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5年5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5-026）。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至2015年5月2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以总股本9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4,500,000.00元。

（四）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

司先按照5%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2375元， 股权登记日

后，股东转让股票的，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依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对股东持股期限计

算的实际应纳税额，从股东资金账户中扣缴超过5%已缴税款的部分，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

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差别化税率具体如下：如果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率为5%。

2、对于有限售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限售期内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

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2250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公司按照前款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250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250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为0.25元。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7日

（二）除息日：2015年5月28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5月28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5年5月27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一）公司限售股股东沈汉标、王妙玉、詹缅阳、蒋乾乾、吴少彤、陈明宣、罗绍舜、洪清

俊、苏艳秀、李计划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二）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2150886

传真：020-82150883

通讯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连云路8号

邮编：510530

七、报备文件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44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及2014年12月22日召开的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12亿元闲置资金（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1.5亿元、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10.5亿

元）购买低风险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以上信息详见2014年12月5日及2014年12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号：2014-085、2014-090。

二、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展

2015年4月29日，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3亿元购买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

集合理财计划（以下简称“本产品” ），2015年5月6日、5月12日公司分别以闲置自有资金3

亿元、5,000万元追加购买了本产品， 详见2015年5月5日、5月8日、5月14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广东海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公告号

2015-039）、《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公告号2015-040）、《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公告号2015-042）。

2015年5月20日，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追加购买了本产品，具体事项如下：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集合理财计划；

2.�购买金额：5,000万元；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 �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N＜7，2.1%；7≤N＜14，2.7%；14≤N＜30，3.2%；30≤

N＜90，3.4%；N≥90，3.6%（N为存续天数）；

5.�产品实际年化收益率：交通银行每周公布理财计划上一周已实现的实际年化收益

率，客户可通过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查询；

6.�产品募集期：2012年6月26日至2012年6月27日；

7.�产品成立日：2012年6月28日（募集金额未达募集下限的除外）；

8.�产品申购日期：2015年5月20日；

9.�产品收益起算日：2015年5月20日；

10.�产品到期日：持续运作，银行可提前终止。本产品为开放式理财产品，2015年5月20

日至理财计划终止期间的每个工作日均可提请申购或赎回。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对本产品的购买总额为7亿元。 为保证公司资金的流动性及收益

率，公司将根据自身的资金计划对本产品进行及时赎回、追加认购。 认购余额不超过7亿元

时，公司将不另行公告。

三、理财产品赎回情况

公司购买以下理财产品已分别在到期日赎回：

产品名称 金额

（

元

）

起始日 到期日 备注 公告编号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103,000,

000

2014-3-10 2014-6-9

募集资金

2014-015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97,000,000 2014-3-12 2014-5-19

募集资金

2014-015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83,000,000 2014-6-12 2014-8-8

募集资金

2014-045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67,000,000 2014-5-21 2014-8-21

募集资金

2014-041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100,000,

000

2014-3-28 2014-5-5

自有资金

2014-016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

公司理财

60,000,000 2014-3-28 2014-4-18

自有资金

2014-016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

公司理财

100,000,

000

2014-4-3 2014-5-15

自有资金

2014-017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

公司理财

100,000,

000

2014-4-11 2014-4-18

自有资金

2014-019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

公司理财

100,000,

000

2014-4-16 2014-4-23

自有资金

2014-020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100,000,

000

2014-4-16 2014-5-4

自有资金

2014-020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

公司理财

160,000,

000

2014-4-21 2014-5-4

自有资金

2014-021

农业银行

“

本利丰

”

定向人民币理财产

品

100,000,

000

2014-6-13 2014-6-30

自有资金

2014-045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

公司理财

50,000,000 2014-6-19 2014-6-26

自有资金

2014-046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50,000,000 2014-6-18 2014-7-16

自有资金

2014-046

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

公司理财

70,000,000 2014-7-3 2014-7-17

自有资金

2014-048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76,000,000 2014-8-14 2014-10-17

募集资金

2014-052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

67,000,000 2014-8-22 2014-10-27

募集资金

2014-054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

产品

125,000,

000

2014-11-27 2015-1-26

募集资金

2014-079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

产品

89,000,000 2015-2-13 2015-4-13

募集资金

2015-007

农商行

“

赢家稳赢

1066

号

”

人民币理财

产品

300,000,

000

2015-4-9 2015-5-11

自有资金

2015-023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累计购买且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为9.47亿元（含

本次公告金额，其中0.97亿为闲置募集资金，8.5亿元为闲置自有资金），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1.86%。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交通银行广州番禺支行签订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集合理财

计划协议》及《理财产品业务申请表》。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B054

■ 2015年5月22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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